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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9年4月2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下午15:00至

2019年4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9人， 代表股份数 445,463,95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4132%。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6人，持有股份

439,863,4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0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600,

5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08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18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05%；反对票20,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49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67,816,000股、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00,000股、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持股66,311,196股，作为关联股东，合计

持股437,127,196股，回避表决。

该表决结果即为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东方能源取得河北公司临时拆借资金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05%；反对票20,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49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67,816,000股、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00,000股、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持股66,311,196股，作为关联股东，合计

持股437,127,196股，回避表决。

该表决结果即为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443,1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3%；反对票20,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1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2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31,5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76%；反对票5,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62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67,816,000股、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00,000股、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持股66,311,196股，作为关联股东，合计

持股437,127,196股，回避表决。

该表决结果即为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冯朋飞。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9-028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空调” ）接到通知，公司控股股东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哈空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出

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股份,已于2019年4月19日解除质押。

1、原出质人名称：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解质时间：2019年4月19日，本次解

质股份数量15,333,700股，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

2、 原出质人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哈空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0,449,

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3%，本次解质后剩余被质押股份19,167,100股，占其有公司

股份数量的14.69%,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公告编号：

2019-029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十二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571,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刘铭山同志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李瑞峰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代行职责）刘铭山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在任高级管理人员1人，出席1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以网络互动方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度利润分配等相

关情况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1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 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2018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571,887 100.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增补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7.01 增补尹继英同志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30,571,887 100.00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0,449,385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22,502 100.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2,502 100.00 0 0 0 0

市值 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0,000 100.00 0 0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

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22,502 100.00 0 0 0 0

6

《关于聘请公司2

19年度审计机构

及2

18年度审计报酬

的提案》

122,502 100.00 0 0 0 0

7.01

增补尹继英同志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122,502 100.00 0 0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6、7已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晶、赵伊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3009

股票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8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 ）

●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分公司的事项还需依法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办理登记，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设立分公司已经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拟设立分公司的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2、公司性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3、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华业路666号1幢

4、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汽车零部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

二、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分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上海市嘉定区设立分公司。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分公司的设立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设立分公司的风险分析

本次设立分公司的事项还需依法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

登记，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设立分公司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设立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分公司有助于更好地优化组织架构，提升公司整体生产管理效率，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

六、授权

为保证分公司设立工作的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设立

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及其它有关法律手续等。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009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0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特科技”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上午9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靳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

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优化组织架构，提升公司整体生产管理效率，公司拟在上海嘉定设立分公

司。

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公司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华业路666号1幢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汽

车零部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009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1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通过电子邮件、电

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知》；2019年4月23日上午10点整，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优化组织架构，提升公司整体生产管理效率，公司拟在上海嘉定设立分公

司。

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公司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华业路666号1幢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汽

车零部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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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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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43622

债券简称：

18

东方

02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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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9

东方

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8

东方

02

”

2019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9年4月30日

●债券付息日：2019年5月6日（本期债券2019年付息日原定为2019年5月2日，因5月2

日为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本公司” ）于2018年5月2日发行了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公

司将于2019年5月6日支付自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东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18东方02，143622。

（三）发行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规模和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总规模是3.6亿元，期限3年，根据《东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附第1年及第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26号。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七）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7.20%，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第1年末和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年和后1年的票面利率。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

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计息期限：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21年5月1日止。若投资者在第1年末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计息期限为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5月1日止；若投资者在第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计息期限为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

（九）付息日：存续期每年的5月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十）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5月2日。 若投资者第1年末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5月2日。 若投资者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5月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信用级别：本期债券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债券评级为AA+。

（十二）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8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三）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一）本年计息期限：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

（二）按照《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票面

利率公告》，“18东方02” 的票面利率为7.20%，每手“18东方02”（面值1,000元）派发

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利息为人民币72.0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9年4月30日

（二）债券付息日：2019年5月6日（本期债券2019年付息日原定为2019年5月2日，因5

月2日为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四、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

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五、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每手“18东方02”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57.6元（税后）。 本次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

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

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本次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8东方02” 面值1,000元

实际派发利息为72.00元（含税）。

（三）对于持有“18东方0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债券利息。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华清

电话：0451-53666028

传真：0451-53666028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联系人：刘宏宇

联系方式：010-85156336

邮政编码：100010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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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92,816股，占总股本0.009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4月26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粤高速A股的股东作出对价安排，所有非流通股获得在A股

市场的流通权。流通A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A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1股股

票的对价；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

非流通股即获得在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5年12月21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

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2月1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张秀玲等65名自然人(详见巨潮

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

解除限售股东名单)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等额股

份。

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4月26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92,8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张秀玲等65名

自然人(详见巨

潮 网 www.

cninfo.com.cn

公布的解除限

售股东名单)

192,816 192,816

0.0151

%

0.0236

%

0.0092

%

合计 192,816 192,816

0.0151

%

0.0236

%

0.0092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410,032,765 19.61% 410,032,765 19.61%

2、国有法人持股 652,971,967 31.23% 652,971,967 31.23%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09,498,275 10.02% 209,498,275 10.02%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72,456 0.03% -190,381 382,075 0.02%

5、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2,435 0.00% -2,435 0 0.00%

7、内部职工股 0 0.00% 0 0.00%

8、高管股份 190,579 0.01% 190,579 0.01%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73,268,477 60.90% -192,816 1,273,075,661 60.8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468,891,599 22.43% 192,816 469,084,415 22.4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48,646,050 16.68% 348,646,050 16.68%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17,537,649 39.10% 192,816 817,730,465 39.11%

三、股份总数 2,090,806,126 100.00% 0 2,090,806,126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1

张秀玲等65名

自然人(详见巨

潮 网 www.

cninfo.com.cn

公布的解除限

售股东名单)

222,

728

0.0107%

192,

816

0.0092%

注

合计

222,

728

0.0107% 192,816 0.0092%

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65名股东在股改实施日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已经生

效的（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507号、（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578－587号、（2010）蓬法

民二初字第589、（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591－592号、（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594－597

号、（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599－601号、（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603－605号（2010）蓬

法民二初字第608－612号、（2007）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511号、（2007）佛禅法民二初字

第1846号、（2007）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872号、（2008）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798号、

（2017） 粤0604民初14131－14138号、14140－14144号、14193－14200号 《民事判决

书》、（2018）粤0703民初1389－1396号、（2017）粤0604执2234号之六裁定、判决确认，

张秀玲等65名股东为粤高速相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人， 相关股份已变更至张秀玲

等65名股东名下。 经向中国证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上述222,728股粤

高速限售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相应的65名股东名下。 经2019年1月4

日按照10:1.34269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29,912股， 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

192,816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

生其他变化。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1 2007年2月13日 62 49,522,541 3.94

2 2007年3月21日 15 9,505,256 0.76

3 2008年1月4日 6802 41,101,350 3.27

4 2009年4月3日 679 4,622,870 0.37

5 2009年5月5日 1 91,608 0.0073

6 2010年3月16日 151 1,840,162 0.1464

7 2010年9月14日 38 134,670 0.01071

8 2010年11月23日 51 1,337,379 0.1064

9 2011年8月5日 23 65,414 0.0052

10 2012年4月18日 22 105,286 0.0084

11 2012年12月27日 25 76,980 0.0061

12 2015年1月23日 23 773,656 0.0615

13 2017年4月26日 40 165,708 0.0079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粤高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

有人均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有关承诺。粤高速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

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披露减持计划前，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家盈” ）持有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包钢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2,177,777,77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777%，来源于2015年包钢股份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以下简称“国华人寿” ）持有包钢股份无限

售流通股1,711,111,1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54%，来源于2015年包钢股份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

上述两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8年1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包钢股份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19），理家盈及一致行动人国华人寿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 拟

减持数量及比例为：累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即不超过2,735,101,956股。 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911,700,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1,823,401,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 减持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

日后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或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 理家盈及一致行动人国华人寿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此期间共减持

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

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177,777,776 4.777%

非公开发行取得：2,177,

777,776股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711,111,109 3.754%

非公开发行取得：1,711,

111,10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2,177,777,776 4.777% 受同一主体控制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1,711,111,109 3.754%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3,888,888,885 8.53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150,

000,

000

0.33%

2019/1/21 ～

2019/4/19

集 中 竞

价交易

1.98-2.

02

300,

681,

089.97

1,561,

111,109

3.4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

营等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理家盈及一致行动人国华人寿减持计划的后续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54.66%的股份。 本次减

持是公司合并持股超过5%的股东的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可能导致理家盈和国华人寿

合并持股低于5%。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在按照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召开投资者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9日（星期四）14:30-15: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

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9年5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届时就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事

项，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9日（星期四）14:30-15: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

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

http://sns.sseinfo.com），通过“上证e访谈” 栏目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与关注的问

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包钢股份证券融资部

电话：0472-2189528/2189530

传真：0472-2189528

邮箱：glgfzqb@126.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公司将通过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全面如实

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